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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2015年中央决算审查结果的报告

——2016年6月29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晓军

继续使用250亿元，按规定补充中央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98亿元，结余69亿元。

201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613

亿元，完成预算的104.1%，增长14.3%，加上

2014年结转收入144亿元，收入总量为1757亿

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362亿元，完

成预算的80.4%，下降4.0%，结转下年支出395

亿元。

2015年中央决算草案与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2015年中央预算执行情

况比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33.2亿元、支

出减少90.3亿元，增收减支合计123.5亿元，全

部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央政府性基

金收入增加12.3亿元、支出增加7亿元；中央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执行数基本一致，支出增

加2.9亿元。以上变动属于决算调整期的正常

变动，决算报告中已经做了说明。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5年中央决算草

案反映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国务

院及其财政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

方针政策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

议要求，认真贯彻实施预算法，主动适应经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听取了

财政部《关于201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和审计

署《关于201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并对中央决算草案和决

算报告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

下。

201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267亿

元，完成预算的100.1%，增长7.1%，加上调入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亿元，收入总量

为70267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0640

亿元，完成预算的99.0%，增长8.4%，加上补

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27亿元，支出总量

为81467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11200亿元，与预算持平。2015年末中央财政

国债余额106599.59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

准的111908.35亿元限额之内。

2015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4118亿元，

完成预算的94.4%，增长5.3%，加上地方上解

收入6亿元和2014年结转收入656亿元，收入

总量为4780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4363

亿元，完成预算的85.8%，增长7.6%，结转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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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常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序推进

财税改革，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财政支出保障

重点需要，较好地完成了全国人大批准的2015

年中央预算。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2015年中央决算（草

案）》。

同时，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5年中央

决算和审计工作报告也反映出预算执行和管理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政府性基金决算、

国有资本经营决算编报有待进一步细化；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一些领域资金沉淀问

题仍然突出；专项转移支付清理整合的效果不

明显，年初落实到地区的比例仍然偏低；有些

地方通过“明股暗债”、“兜底回购”等方式变相

举债，有些地方违规提供担保，存在的风险隐

患不容忽视等。

审计署对2015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依法开展了审计，工作深入细致扎实，

揭示了预算执行和决算、重点专项资金使用、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

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强化问责、加快

推进改革、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防范和化解各

种风险隐患等方面，提出了审计建议。建议国

务院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审计查出的问题和

审计署提出的建议，认真扎实做好整改工作，

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年底前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整改情况。

2015年是修改后的预算法实施的第一年。

按照预算法的规定，针对2015年中央决算和审

计工作报告反映出的问题，财政经济委员会提

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改进预算决算编报

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改进和完善政府预

算决算编报。推动专项规划与年度预算编制、

项目库管理的有机结合，着力加强部门项目库

和财政项目库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央基本建设

支出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年初落实到地区的比

例，提高预算到位率，并按规定时限下达。改

革完善政府支出经济性质分类科目，改进按经

济性质分类编报的政府支出预算决算草案，并

增加必要的文字说明。

（二）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加强对重

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的绩效评价，强化各预

算单位的责任和效率意识。逐步将中央部门重

点支出项目的绩效目标及其评价结果随部门预

算、决算向全国人大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积

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推进绩效评价结果有效应

用，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应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

制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积极稳妥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科

学安排债券发行。专项建设基金运作应坚持市

场化原则，严格按照规定投放和使用。地方政

府不得违规提供各种担保或承诺，对违法违规

担保行为应给予严肃处理。积极推进债务信息

公开，加快推进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开展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促进政府举债市场化

约束机制的形成。

（四）加快财政预算改革

按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深化

财政预算改革，着力支持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加快建立事权与支出

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深化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改革，尽快修订完善影响财政资金统筹整合

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尽快出台预算法实施

条例，健全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办法。总结涉农

资金整合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推进专项转移支

付清理整合和统筹使用。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

式和管理机制，加快建立健全符合科研规律、

有利于调动和保护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经费投入

和管理制度机制。

（五）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审计署要进一步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整

合、政府投资基金使用和境外国有资产等方面

的审计监督，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改革、规范

管理和反腐倡廉等方面的作用。国务院及其部

门要认真研究审计反映的体制机制性问题，积

极清理不合理的制度规定，加快建立健全适应

改革发展要求的制度，切实加强对违法违规问

题的追责和问责，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长

效机制。有关部门作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责

任主体，应及时整改并及时公告整改结果。

以上报告，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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